
第1頁，共 4 頁 

 

檔  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

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  函 
會址：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33號11樓之2 
電話：(02)2959-4939 
傳真：(02)2959-2499 
E-mail：tw.tm@msa.hinet.net  
承辦人：王逸年  分機 17 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
發文字號：(112)全聯醫總兆字第 0417 號 
速    別： 
附    件：來函公文影本，乙份。  

主  旨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編後之過渡

時期確診者就醫需求，自 112 年 5 月 1 日起調整健保給付通訊

診療之適用照護對象及實施期限，請察照並轉知所屬會員知悉。 

說  明：依衛生福利部 112 年 5 月 4 日衛授保字第 1120661697 號函辦理。 

 

正本：各縣市中醫師公會 

副本：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六區分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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